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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南监察分局关于辖区煤矿

副井人物混合提升风险预警提醒函

各矿业集团公司、各煤矿：

2014 年 12 月 5日，皖北煤电集团刘桥一矿副井东罐内未固

定的平板车从东罐南侧窜出罐笼，落到上行的西钩南侧罐顶，造

成西钩上层 4人中 3 人死亡、1人受伤的较大运输事故。

2011 年 11 月 1日，章丘鑫岳有限公司六号煤矿副井东钩内

一空矿车窜出罐笼，落到西钩上行的乘人罐笼上，致使乘罐笼的

5 人中 1人死亡、1 人轻伤的运输事故。

深入分析“刘桥一矿‘12·5’运输事故”、“章丘鑫岳六号

煤矿‘11·1’运输事故”事故教训，并结合分局近期执法检查

情况，分局开展了副井提升模式专项调研。经调研，目前辖区

22 处生产煤矿 25 个副井中，14 个为单罐笼上层提人下层提物、

1 个为单罐笼上层提物下层提人，10 个为单层罐笼提升；22 个

副井为双罐笼一侧提人另一侧提物的人物混合提升模式，仅 3个

副井为罐笼双侧同时只提人或物、双层罐笼同时只提人或物的提



升模式。

上述副井混合提升模式虽不违反《煤矿安全规程》相关规定，

但在混合提升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。为防范潜在的安全风

险，特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进一步优化劳动组织、科学组织副井提升作业。每班固

定时间段进行物料集中提升,物料提升期间严禁提人。交接班期

间、班中固定时间段（点）集中提升人员。特殊情况报矿调度、

值班矿领导审批。

二、重新修订完善副井（提人、物）提升管理制度，从制度

层面明确严禁人物混装、同罐分层提升人物、双罐一侧提人另一

侧提物等提升模式，并制定提升安全技术措施，对全员进行宣贯。

三、加强井口把钩工及信号工安全意识、安全责任教育，严

格遵守操作规程、井口管理制度，并认真进行手指口述和安全确

认管理。

四、加强提升设备检修、维护。每天检查一次提升容器，确

保罐笼阻车器、罐挡、罐门等部件可靠，罐耳间隙符合规定。每

周查验一次罐道，确保罐道等装备完好，严防井筒坠物。加强尾

绳的检修、维护，定期进行涂油防锈处理。尾绳悬挂 2年后，要

重点进行锈蚀检查。

山东煤矿安全监察局鲁南监察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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